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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教学[2022]4 号

信息学院 2021 级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

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、《东北大学本科生转

专业管理办法》（东大教字〔2017〕46 号）、《<东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>的补

充规定》（东大教字〔2018〕39 号）、《东北大学本科生学科专长类转专业实施细则》

（东大教字〔2021〕30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信息学院 2021 级

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严格工作程序，确保转专业工作顺利进行；

（二）定向企业学生、预科转正入学学生、内地新疆西藏班等三类学生属于定向培

养学生，按照国家规定不允许转专业；

（三）艺术类、体育类、普通类三者之间不允许跨类别转专业；

（四）文史类（哲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法学）专业不能转到理工类（理学、工学、

经济学、管理学）专业，理工类专业可以转到文史类专业，具体办法由接收学院制定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为保证 2021 级学生转专业工作顺利进行，学院决定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、转

专业工作考核小组，两个小组成员名单如下：

信息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杨光红

副组长：陈东岳

成 员（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
亓红强、刘士新、何大阔、张威、武建军、潘峰

信息学院转专业工作考核小组

组 长：陈东岳

副组长：亓红强

成 员（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
王洪峰、闫欣、杨东升、邱菊、高宏亮、常玉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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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转出/转入计划

转出计划

类别 总人数
学业优秀类

转出数

学科专长类

转出数

学业困难类

转出数

转出计

划比例

自动化类 399 15 5 无名额限制 5%

转入计划

专业 专业总人数（约）
学业优秀类

转入数

学科专长类

转入数
转入计划比例

自动化 159 20 4 15%

测控技术与仪器 60 7 2 15%

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60 7 2 15%

电子科学与技术 60 7 2 15%

工业智能 60 7 2 15%

合计 399 48 12 15%

说明：在实际申请学科专长类学生数少于接收计划的情况下，信息学院可将学科专

长类转入计划数用于接收申请学业优秀类转入的学生。

四、转出工作机制

转出学生的基本条件遵照《东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东大教字〔2017〕

46 号）、《<东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>的补充规定》（东大教字〔2018〕39 号）

文件中的转专业条件执行，包括学业优秀类、学科专长类和学业困难类三类。

（一）申请转出的学业优秀类学生，总平均学分绩点位于本专业前 20%的学生，在

原大类专业内按照学分绩点排序，人数不超过本方案第三项的学业优秀类“转出计划人

数”。

（二）申请转出的学科专长类学生，按照不同类别和层次的学科专长成果累计得分

排序从高到低依次获得转出资格，人数不超过本方案第三项的学科专长类“转出计划人

数”。具体如下：

1．学术论文类。大学期间，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核心期刊(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

为准)及以上刊物上发表高水平论文，论文发表时间以稿件录用通知日期为准，且必须

在规定时间日之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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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级别 得分

一级杂志(SCI 收录源杂志) 3

二级杂志(EI 收录源杂志) 2

核心期刊 1

2．科技发明类。大学期间，以第一负责人身份获得专利授权，获得专利时间以专

利授权通知书日期为准，且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前。

专利类型 得分

发明专利 2

实用新型专利 1

3．实践创新类。大学期间，单独或者以团队成员的身份在国家级及以上科技竞赛

获得三等奖以上奖项，且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前。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类竞赛分类参见《东

北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星级分类表（2021 版）》。

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加分表

星级 奖项 核心成员分值 参与成员分值

七星级竞赛

国家级（国际级）

金、一等奖及以上 5 2.5

银、二等奖 3 1.5

铜、三等奖 2.5 1.3

六星级竞赛

国家级（国际级）

一等奖及以上 4.5 2.3

二等奖 2.5 1.3

三等奖 2 1.0

五星级竞赛

国家级（国际级）

一等奖及以上 3 1.5

二等奖 2 1.0

三等奖 1.5 0.8

四星级竞赛

国家级（国际级）

一等奖及以上 1.5 0.8

二等奖 1 0.5

三等奖 0.5 0.3

三星级竞赛

国家级

特等奖 2.5 1.3

一等奖 1.5 0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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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大学生

创新创业训练项目

优秀 3.5 1.8

良好 1.5 0.8

说明：转入条件以申请转入学院的实施方案为准。

五、转入工作机制

对于申请转入信息学院各专业学习的同学（跨学院转入）基本条件遵照《东北大学

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东大教字〔2017〕46 号）、《<东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

办法>的补充规定》（东大教字〔2018〕39 号）文件中的转专业条件执行，具体条件、

考核方式和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学业优秀类

1.基本条件：学分绩点排序位列所在专业的前 10%的一年级学生，大类专业以大类

排序为准，且无不及格记录，排名不顺延。

2.考核方式和程序：

(1) 资格审查。对申请转入信息学院的学生，按照学校及信息学院公布的要求进行

思想品质、学业成绩等方面的审查。

(2) 无专业级差。信息学院各专业接收申请转入的学生，不设置专业级差。

(3) 依据《东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，学生可以同时填写两个拟申请转入的

志愿。信息学院只接受第一志愿为信息学院专业的学生申请。

(4) 录取规则。通过资格审查的学生，按照《大学英语》和《高等数学》总成绩进

行排序，在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，《高等数学》成绩高者排序在前。如果其第一志愿未

能录取，第二志愿仍为信息学院专业，且第二志愿尚有名额，则按照《大学英语》和《高

等数学》总成绩排序依次在第二志愿录取。对于数学类专业学生，培养方案中不要求修

读《高等数学》课程的，以《数学分析》成绩代替《高等数学》成绩。

（二）学科专长类

1.基本条件：符合《东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东大教字【2017】46 号）

规定的转专业申报条件，学分绩点排序位列所在专业的前 30%，大类专业以大类排序为

准，且无不及格记录。同时具有学科专长，且学科专长成果累计总分不低于 2分。各类

学科专长，不同类别和层次的成果分别对应不同得分，具体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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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学术论文类。大学期间，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核心期刊(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

录为准)及以上刊物上发表高水平论文，论文发表时间以稿件录用通知日期为准，且必

须在规定时间之前。

论文级别 得分

一级杂志(SCI 收录源杂志) 3

二级杂志(EI 收录源杂志) 2

核心期刊 1

(2) 科技发明类。大学期间，以第一负责人身份获得专利授权，获得专利时间以专

利授权通知书日期为准，且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前。

专利类型 得分

发明专利 2

实用新型专利 1

(3) 实践创新类。大学期间，单独或者以团队的身份在国家级及以上科技竞赛获得

三等奖以上奖项，且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前。类大学生创新创业类竞赛分类参见《东北大

学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星级分类表（2021 版）》。

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加分表

星级 奖项 核心成员分值 参与成员分值

七星级竞赛

国家级（国际级）

金、一等奖及以上 5 2.5

银、二等奖 3 1.5

铜、三等奖 2.5 1.3

六星级竞赛

国家级（国际级）

一等奖及以上 4.5 2.3

二等奖 2.5 1.3

三等奖 2 1.0

五星级竞赛

国家级（国际级）

一等奖及以上 3 1.5

二等奖 2 1.0

三等奖 1.5 0.8

四星级竞赛

国家级（国际级）

一等奖及以上 1.5 0.8

二等奖 1 0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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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等奖 0.5 0.3

三星级竞赛

国家级

特等奖 2.5 1.3

一等奖 1.5 0.8

国家大学生

创新创业训练项目

优秀 3.5 1.8

良好 1.5 0.8

(4) 英语优秀类。参加过托福或雅思考试，并且成绩优秀。如果学生有多个托福、

雅思成绩，以最高得分计。

考试类别 英语成绩 得分

托福考试

100 分以上（含 100 分） 3

90 分-99 分 2

80 分-89 分 1

雅思考试

8.0 分以上（含 8.0 分） 3

7.5 分 2

6.5 分-7.0 分 1

2. 考核方式和程序：

(1) 资格审查。对申请转入信息学院的学生，按照学校及信息学院公布的要求进行

思想品质、学业成绩、学科专长成果等方面的审查。

(2) 无专业级差。信息学院各专业接收申请转入的学生，不设置专业级差。

(3) 依据《东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，学生可以同时填写两个拟申请转入的

志愿。信息学院只接受第一志愿为信息学院专业的学生申请。

(4) 专项考核。依据《东北大学本科生学科专长类转专业实施细则》（东大教字〔2021〕

30 号）文件精神，对学生组织专项考核。

（5）录取规则。通过资格审查和专项考核的学生，按照学科专长成果累计总分排

序，在学科专长成果累计总分相同的情况下，《高等数学》成绩高者排序在前。如果其

第一志愿未能录取，第二志愿仍为信息学院专业，且第二志愿尚有名额，则按照成果累

计总分排序依次在第二志愿录取。对于数学类专业学生，培养方案中不要求修读《高等

数学》课程的，以《数学分析》成绩代替《高等数学》成绩。

（三）学业困难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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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信息学院各专业的学业任务较重，要求有较深厚的专业基础，对学生综合素质要

求较高，不接收学业困难类学生。

六、工作进度安排

完成日期 工作进程

7月 15 日 12:00 前 组织教师按时登录学生成绩。

7月 20 日 9：00

学院按大类招生专业导出 2021 级学生总平均学分绩点及排名，在

学院网站公布学生的绩点、排名、排名比例（百分制，保留两位小

数），以此为准审核报名资格。

7月 20 日

10:00—17:00

转专业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教务系统进行线上报名，报名截止

时间以教务系统时间为准，报名结果以系统提交结果为准。学生请

妥善保存账号密码，请保留提交结果截图以备查（详见届时相关通

知）。

申请通过学科专长类转入信息学院的学生需同步提交证明材料（详

见届时相关通知）。

7月 21 日

8:00-14:00

学院完成线上转出资格审核，并在系统导入申请学生总平均学分绩

点、排名、排名比例。

7月 21日 14:00—25

日 17:00

接收学院完成转入资格线上初审（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学生全部审

核），将未通过审核的学生申请退回。完成全部转入考核，确定第

一志愿录取名单并上报教务处。

公布全校第一志愿录取情况，各学院根据全校第一志愿录取情况，

线上确定是否录取第二志愿学生。

接收学院公示拟接收学生名单，完成分班。

7月 26 日 12:00 前 学院填写《2021 级学生转专业录取情况汇总表》上报教务处，校院

两级公示拟转专业名单。

七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学生应根据自身情况经过慎重考虑后提出转专业申请，同一大类间不可进行

转专业，一经确定转入相应专业，无论任何原因均不允许进行专业恢复或调整，转入信

息学院的各专业学生需签订《信息学院接收外专业转入学生承诺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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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生转入信息学院某专业后，按转入专业的培养计划修读课程，其中学业优

秀类无需补修缺欠的必修课，但学科专长类必须补修所欠的所有必修课。在原专业所学

习的课程与转入专业的必修课相近的，由信息学院组织转入专业的相关教师进行确认，

确实相近的可以替代，不必再补修。

（三）2019 或 2020 年入学，因故降到 2021 级的信息学院学生，符合转出条件的可

以转出，但信息学院不接收任何类型的学籍异动学生转入。

（四）凡申请转入信息学院的学生，已修读的高等数学必须是编号为 A1501000015

和 A1501000016 的课程。对于数学类专业学生，培养计划中不要求修读《高等数学》课

程的，以《数学分析》代替《高等数学》。

（五）由于信息学院各专业的后续课程需要《电路原理》的知识储备，且此课在一

年级已经开设完毕，因此要求转入信息学院的学生自学《电路原理》课程，不计成绩与

学分。《电路原理》课程团队将提供课程学习资源，必要时也可提供答疑机会。

（六）转专业学生有资格报名“郎世俊”自动化实验班、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实验

班。报名前请仔细阅读《信息学院“郎世俊”自动化实验班实施方案》和《信息学院测

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实验班实施方案》，转专业报名的同时，需明确是否报名参与实验班

选拔。

（七）其他未尽事宜由信息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主题词：2021级 转专业 实施方案

信息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

信息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

2022 年 7 月 13 日


